兰州大学2021年度网站建设先进单位评选方案

根据2021年兰州大学二级网站建设实际和日常评估结果，特制定兰州大学二级单位2021年度网站建设工作考核评优方案。
考核分管理服务部门、教学科研单位、实验室及研究基地三个系列，以本年度5月、10月及12月三次网站建设评估结果为依据，进行综合评定。具体方案如下。
一、考核测算方案
1.管理服务部门
网站建设工作年度总分：5月评估结果占30%、10月评估结果占40%、12月评估结果占30%，共计100分。
	评分项
	计算公式

	网站建设工作年度总分
（100分）
	C5*0.3+C10*0.4+C12*0.3


注明：
（1）2021年开展3次管理服务部门的中文网站评估，即5月、10月、12月各1次，每次总分值以100分计，三次评估结果分别记为C5、C10、C12。
2.教学科研单位
网站建设工作年度总分：中文网站评估结果占50%，英文网站评估结果占50%。共计100分。
1）中文网站：5月评估结果占30%、10月评估结果占40%、12月评估结果占30%；
2）英文网站：5月评估结果占30%、10月评估结果占40%、12月评估结果占30%。
	评分项
	计算公式

	中文网站（计50分）
	（C5*0.3+C10*0.4+C12*0.3）*0.5

	英文网站（计50分）
	（E5*0.3+E10*0.4+E12*0.3）*0.5

	网站建设工作年度总分
（总计100分）
	中文网站+英文网站


注明：2021年开展3次教学科研单位的中文及英文网站评估，即5月、10月、12月各1次，每次总分值以100分计，三次评估结果分别记为C5、C10、C12、E5、E10、E12。
3.实验室及研究基地
网站建设年度总分：5月评估结果占30%、10月评估结果占40%、12月评估结果占30%，共计100分。
	评分项
	计算公式

	网站建设工作年度总分
（总计100分）
	C5*0.3+C10*0.4+C12*0.3


注明：2021年共开展3次实验室及研究基地的网站评估，即5月、10月、12月各1次，每次总分值以100分计，三次评估结果分别记为C5、C10、C12。
二、考核结果
排名前30%的单位考核结果拟为“优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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